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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業務單位 人事處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職務出缺辦理外補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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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報市長決定 

辦理外補作業 

(註 2) 公開甄選 

由出缺單位辦理面談 

或業務測驗 

造列參加甄選 
人員名冊 

造列名冊 

(註 3) 

市長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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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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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職務出缺辦理外補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

 

一、註1：任用人員遴用方式請示單、公開甄選所需資格條件及甄選方式、

公開徵才應徵人員清冊、陞遷序列表等相關表件，置於本府全

球資訊網\市府團隊\人事處\表格下載\陞任甄審項下。 

二、註2：將職缺單位、職稱、職系、官職等、工作項目、資格條件及報

名方式等資料公告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

及本府全球資訊網\徵才公告項下。 

三、註3：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9條規定略以，（第1項）甄審委員會評審後，

依程序報請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；如陞遷二人以上

時，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。（第2項）機關首長對前

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，得退回重行

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。 


